浙江大学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温馨提示
（参考样式）

亲爱的同学：

恭喜您圆满完成学业，走上新的学习工作岗位。希望您继承求是创新校训，在新的岗位上继续顽强拼搏、奋发有为，为学校增光添彩。

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有效期X个月，请务必在有效期内到介绍信抬头所去党组织办理完成接转手续。按照上级有关规定，无特殊情况介绍信一般不予重开。如超过六个月未转接党员组织关系，您所去单位党组织可能将不予承认您的党员身份。特此提醒。

衷心祝愿您鹏程万里、前程似锦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学院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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